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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场经济下计划生育经济奖罚

的若干思考

市场经济大潮力具万钧，它不可避免地

要冲击我们社会包括计划生育在内的现存的

一切，迫使人们用它所提供的新的准则，去衡

量与检验当今社会生活的全部涵盖，核定其

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

目前，我国人口学界还来不及深层地思

考市场经济将给计划生育以什么程度和范围

的影响。但至少在下述三点上已取得了共识：

第一，市场经济与计划生育并不矛盾。计划生

育并不是计划经济的固有产物和孪生兄弟，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计划

生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第二，在近期，我国

的计划生育工作仍应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

主要任务。第三，必须改革计划生育原有的控

制方式以适应市场经济下全新的人口发展形

势。在这方面，观念与行动的落后．都可能给

我国的人口控制造成重大失误，使人口在本

世纪末突破】3亿。然而，在计划生育中，究竟

应当采用什么策略、哪些方法、何种手段才能

使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人口出生率、人口自

然增长率不致因为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而出

现反弹，才能对人口数量实行有效控制呢?这

是计划生育面向市场经济之后必须回答的问

题。

可供选择的方法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

有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群众的(通过宣传

群众、教育群众或利用群众组织去实现生育

控制)和综合性的等。它们孰优孰劣，学者们

现在尚未取得一致认识。比较普遍的看法是：

以往沿用的经济奖罚、行政手段随着市场经

济的兴起，已经失效。在注重使经济调节法制

严梅福

化的市场经济下，计划生育应当转向法律控

制，或转向以法律控制为主导的综合治理。

笔者不尽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市场经

济下，特别是在从市场经济兴起到它完全形

成的这段时间里，发动和制止人们的生育行

为，引导人们生与不生、生多生少的仍然是经

济因素而不是法律因素。故尔，我们应当充分

利用经济这根在现阶段可以拨动一切的大杠

杆，遵循价值规律，依靠有效的经济奖罚去对

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进行合乎心理规律的

导向，才能使人们的生育活动在市场经济下

按计划运行。

笔者主张大胆对现行的已经陷入困境的

计划生育经济奖罚制度进行改革，变个别经

济奖罚为集体经济奖罚，变单纯的经济处罚

为“罚税结合”治理。只有这样，计划生育在人

口数量控制上的作用才不致衰减与削弱。本

文拟从对经济奖罚作用的再认识；市场经济

下经济奖罚面临的困境；法律控制钓局限性；

市场经济下经济奖罚的改革等方面对这一主

张进行阐述。

一、经济奖罚在我国人口控

制中的作用的再认识

近二十年来的事实证明，经济奖罚在我

国计划生育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

在城市职工中，这种作用简直是决定性的，以

致可以说，城市之所以在生育控制上远远走

在农村前面，是与城市的经济奖罚有力和有

效分不开的。长期来，人们在分析城市生育率

比农村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时，总是婉转地

归因为城市人口文化素质高，有良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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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等等，而不愿直言不讳地承认最主要原

因是城市的经济奖罚，特别旱经济处罚比农

村更为有力。但这是事萝

在70与80年代，经济矢．珂对城市职工

生育的制约作用是农村无法比拟的：城市职

工违反计划生育，要罚款、扣发奖金、不调工

资、降薪直到开除公职。这种征呵当时是针对

着职工的“生存点”进行的。只要想想，在一切

都要凭票证供应的年代．一个失去了“铁饭

碗”的人，又要养活一个超生的人口会有多么

困难，就不难理解经济奖罚在当时的不可违

抗性，因而，也就能够懂得城市职工想多生而

又不敢多生的道理了。据对北京市已领独生

子女证妇女的调查，她们的期望子女数普遍

是2个。④而事实上，城市这时的经济奖罚使

职工面临的已经不是一般的得与失的权衡，

而是“生存”与“生殖”这样一个严酷的抉择。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是不会舍“生存”去求

“生殖”的。

城市里确实是靠了强有力的经济奖罚来

抑制职工的生育行为。而这种抑制，从人口控

制的长远观点看，又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心

理学认为，修正人们的生育行为有助于人们

生育观念的转变。当良好的生育行为形成并

得到巩固之后，他们的生育观念也会随之改

变，并最终会发现少生优生的种种好处而自

觉地去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城市人口中普遍

地不愿多生，有的甚至不要孩子，应该说都与

前期强而有力的经济惩罚导致的生育行为改

变有着密切关系。

经济处罚的威慑力、在农村从来没有达到

城市一样的强度。其原因是农民有着与城镇

职工完全不同的受罚背景：他们无工资，奖金

可扣，无薪可降，也不怕被开除，只有几亩责

任田和几间赖以栖身的住房，而社会主义制

度的基本原则又决定了农村经济处罚的限

度，总不能将超生者从他的责任田上撵走，这

就是为什么即令是在我国计划生育进展得十

分顺畅的年代里，农村人口出生率也比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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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得多的主要原因。1987年1 oA人口抽样调

查表明，我国15—64岁妇女平均生育数城市

为1．87个，农村为2．44个；农村妇女总和生

育率2．6，城市为1．3。但是，这又仅只是问题

的一个方面，我们同时还应当看到，实行计划

生育以来，农村生育毕竟有了大幅度下降，而

经济奖罚又为促成这种下降起了重要作用。

因为十多年前，超生罚款是可以取走超生户

全年收入的大部，使其经济拮据，陷入贫困

的。这对超生者心理上不会毫无压力，他们不

可能对经济处罚处之泰然。据邹平等对河北

农村的调查，如果给已有一个孩子(不论男

女)的农民不再生二胎行为提供土地、免义务

工，进独生子女福利工厂等奖励，他们中宁愿

不生二胎者分别为57．3％，56％，68％；若给

生育二胎者以罚款、罚土地等处罚，他们中宁

愿再生二胎者就从没有处罚时的7l％随处

罚的加重而逐步下降到12．7％。调查者认

为，在农村的生育控制上，轻罚优于不罚，重

罚优于轻罚。②

对比城乡计划生育的进程就能明白，哪

里拥有有效的经济奖罚，哪里的生育率就会

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们关系如此日』l显，以致可

以这样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还远没有达到

令人口出生率自动下降的水平以前，在短短

十多年时间里，促使我国人口出生率急剧下

降，少生2亿人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采取了符

合我国国情的奖罚措施，特别是经济奖罚措

施。它不仅能给人们生育行为以直接的利益

导向，而且也为行政、法律等控制手段提供保

证。我国城乡经验都表明，经济奖罚不失为一

种控制人们生育行为的直接而有效的手段，

不可轻言放弃，我们应当寻求它在市场经济

下作用的规律，使其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效

能。

二、计划生育经济奖罚的困境

①《文汇报》，1991年7月11日。
②《人类、发展、前景、抉择》．邹平、胡鞍钢，第204



近年来，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

乡经济搞活，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兴起，曾经为

抑制人口过量增长起过重要作用的计划生育

的经济奖罚制度，已经陷入困境。

首先，农村的独生子女奖励正在丧失其

心理功能。原因之一是奖励过于微薄。十多

年前定下的每月几元的“独生子女保健费”，

而今只具象征意义，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丝毫

不再有激励作用。原因之二是各种经济奖励

在农村从来都未认真落实过。一些诸如要分

双份宅基地、菜地、口粮田、入托上学优先并

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照顾的许诺，已成了“公开

的谎言”。农民对此不相信也不感兴趣。笔者

在调查中得知，四川省郐水县城北乡姚家村

农民张某，是该村当年唯一响应号召，领取

“独生子女证”的人。可是，他的孩子已经长到

12岁，却从未领过分文“独生子女保健费”，

后来经多次向乡政府提出申诉，历时年余，才

七折八扣地领到了300元钱。而加分的责任

田、菜地、宅基地至今杏无音讯。相反，那些多

生者，却得到了比他多几倍的田和地，并且，

早已几度庆贺了丰收。计划生育奖励的失信，

使独生子女父母凉了心，也使众多打算只生

一个孩子的夫妇减了气。我国农村许多育龄

夫妇现在是宁愿多生一个孩子受罚，也不想

只生一个孩子受奖。对这样一种结果，农民是

无可厚责的。计划生育奖励在推动农民实行

少生优生，有计划的生育上，其作用已几近于

零。

其次，是经济处罚在农村已不再具有原

来的威慑力，有钱与无钱的超生者对经济处

罚都无所畏惧。市场经济改变了农村用鸡蛋

换油盐的封闭状态，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

高，几百元乃至数千元的罚款也不会使他们

中的许多人陷入贫困与拮据的境地，他们能

拿得出来。现在农村许多超生户，常常是夫

妇、父母商量好了，交足了罚款再生的；而对

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区区超生罚款，只不过是

“牛拔一毛”，丝毫无损他们的元气。在这部分

人看来，生育权也成了商品，也进入了市场。

这对计划生育政策无异是一种无言的诋毁和

辛辣的讽刺。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一些

贫困户也居然不怕罚，敢于超生，因为他们无

钱罚不起。这又从另一方面使农村计划生育

的经济处罚陷入了困境。

无钱罚不起因而罚不怕的主要是一部分

在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被分化出来的穷困人

群。对违反计划生育后的经济处罚，他们惯用

的法宝是“横、骗、赖、逃”。依仗这一套，他们

中有的人超生后既无惊、也无恐，内心反而十

分泰然，扬言“要钱没有，要命一条”，都转移

到亲友家，让干部看到一幅破锅烂袄的穷苦

景象而不忍心摧缴罚款；有的人耍赖软拖，半

年交上十几元，好话说够一箩筐，三年四载，

不了了之；有的人威胁邻舍，骂泼乡里，使人

不敢揭发其装穷弄假的事实；有的人利用宗

族亲友关系，让超生子女照样分得宅基地菜

园；有的人则干脆逃之夭夭，远遁它乡。如此

种种，使计划生育的经济处罚难以兑现。

再次，在城市，企业为了转换经营机制，

参与市场竞争，必然要全面改革用工办法，打

破“铁饭碗”，改革沿用的工资奖金制度，工人

和企业之间可以双向选择，人员将按市场需

求而自由流动。这样，原先对职工曾是“生命

攸关”的违反计划生育的经济处罚办法，其威

l隈力必然急剧下降，制约职工生育活动的效

能就会减弱或丧失，从而，使曾经最为有效的

经济奖罚也陷入了困境。

不应小觑市场经济造成的计划生育经济

奖罚在城市里的效能锐减，因为这可能诱使

职工中被抑压的生育二胎的愿望活跃起来，

并被提上日程，出现城市的生育反弹。特别是

那些县以下的城镇。

三、法律控制的局限性

当计划生育的经济奖罚在市场经济下陷

入困境时，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用法制来实

行生育控制，想到了法律自身具有的特点：庄

严、权威和它拥有的强制性和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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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下，将生育推向法制管理轨

道无疑是正确与必要的，这是我们社会主义

制度健全与完善的必然。缺少法制，经济奖罚

与行政控制都会因为带有极大的任意性而容

易出现偏差。但是，我们又不可将法律在控制

生育上的作用过于夸大，因为许多计划生育

中现实存在而又难以克服的问题，并不会因

为几部法律的推出就迎刃而解。这只要举出

“超生”问题为例，就能看出法律在生育与人

口控制中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可以

想象，在未来的生育法规中大约是不可能写

进诸如追究“超生”者刑事责任条款的。退一
· 万步说，即令是立了这样的法，也未必就一定

能遏制人们的超生行为。这是因为“超生”等

违反计划生育现象带有普遍性，自古“法不责

众”，任何精明的政治家和有效的管理者都是

不会在这样的高违法起点上贸然对大面积的

人群实行法律制裁的。而且，如果“超生者”真

的要坐牢，也不会像其他刑事犯一样会受到

社会舆论的谴责，服刑者也很难产生诸如自

责、内疚等情感。在传统生育观念尚未转变的

人们看来，违反计划生育即令是被认为犯了

罪，也是为了传宗接代、孝敬祖宗、壮大宗族。

犯罪者内心只会感到无限慰藉，颇有荣光，而

决不会有一丝因为觉得损害了民族、国家利

益而产生的羞惭与不安。这样的法律制裁是

难以达到预期心理效果的。至于依法对被告

所作的罚款判决，固然比现行的“超生”罚款

具有更大强制性，但是，对于无钱可交的贫困

户，也难有什么出奇制胜良策令其交款。因

此，结论只能是：在市场经济下，为了遏制人

口过快增长，法律控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

其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

四、计划生育经济奖罚的改革

法律手段在人口控制上的局限性说明了

在市场经济下经济奖罚仍不应偏废。目前计

划生育中经济奖罚面临的困境只说明应当对

它实行大胆改革，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

势，却不能因此而逶过于经济奖罚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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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市场经济下计划生育的经济奖罚已经失

效的错误结论。

事实上，尽管当前经济奖罚已是山重水

复，面临困境，但一片令人欣慰的曙光已经在

农村计划生育管理实践中出现。那就是改革

现行的个体经济奖罚制度为“集体经济奖罚”

和“税罚结合”制度(本文只讨论“集体经济奖

罚”制度，并限于农村范围，“税罚结合”与城

市职工集体经济奖罚问题，将另文讨论)。

本文所说的“集体经济奖罚”，是指改变

现行的计划生育中将奖励和惩罚仅是指向生

育者个人和家庭的作法，使之也同时指向他

所在集体。即在奖罚生育者个人与家庭的同

时，在农村也奖罚他所在的村或组。这样，人

们在计划生育中表现的好坏，就不再只是他

个人受奖受罚的私事，而是涉及到众多他人

的集体公事。奖罚因此被置于了更广阔的背

景上，具有了更丰富的社会意义。而所谓“税

罚结合”，则是指对违反计划生育者除了进行

一次性的罚款之外，还要征收“超生子女税”。

罚款使违反计划生育者感受到短期然而是急

剧的经济压力所造成的痛苦，征税则能造成

长期的压力与痛苦，“税罚结合”能使其感受

到双重压力与痛苦，并最终能在心理上达到

遏止其违反计划生育行为的效果。

目前，我国计划生育的经济奖罚虽然主

要是针对家庭与个人实施的，但是，集体形式

的经济奖罚实际上早已存在。在农村一些地

方，对计划生育搞得好的乡、镇、村优先发放

扶贫贷款，优价供应农用物资，在技术培训、

劳动就业、产品销售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给

以重点支持等，都带有强烈的集体奖励性质；

在城市，企业中如果有职工违反计划生育，企

业不仅要被取消评选先进的资格，还得承担

大大高于职工本人的罚款，企业负责人也要

受到经济处罚，这种处罚形式究其实质就属

于集体处罚的性质。

集体经济奖罚能引起一系列个别经济奖

罚中难以产生的群体心理效应，起到个体奖



罚难以起到的作用，收到个体奖罚难以起到

的效果，因而，能解决市场经济下计划生育中

出现的许多棘手问题。

第一，它能使控制生育与广大农民的现

实利益挂钩，激发他们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

积极性，扩大计划生育工作的“心理覆盖面”。

由于农民的情感、思想同计划生育发生了联

系，摆脱了认为“抓计划生育是政府的事”这

种局外人的心理状态，他们就能随着自己所

在村、组、乡计划生育开展的好坏而激动与烦

恼，从而形成一个人人都关心乡里村里的计

划生育，个个都反对超生、偷生的计划生育环

境。

第二，它能改变现行经济处罚中“有钱不

怕罚、无钱罚不怕”的被动局面。那些在市场

经济下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可能确实能够

承担起个人的罚款，但未必能够承担起对全

组乃至全村的罚款；同样，无钱可罚并不等于

他所在村组都贫困。村组作为一个集体，当然

是不愿因为个别人的超生而受到经济处罚

的。

第三，它能解决罚不着的问题。市场经济

下人口流动会进一步加大，户籍管理也将逐

步由户簿向身份证过渡。这使得许多超生者

可以随时用外出的谋生的办法来逃避罚款，

从而出现想罚而又罚不着的现象。集体经济

奖罚有助于克服这一矛盾，道理很简单：不可

能整个村组都外流，而外流者也深知外逃并

不表明他会百年不归，永离故土。这样，他就

必须考虑他外逃超生，牵连别人为他承受经

济处罚所应担当的道义责任，并使许多人舍

弃外逃躲避罚款的想法。

五、集体经济奖罚的实施

在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中，集体经济奖罚

还只是在一些地方被自发的应用。对它在我

国当前市场经济下人‘口控制中的作用与价

值，运作的具体形式等尚缺乏理论研究。但从

已有的经验和市场经济下计划生育形势的发

展看，可以这样实施对集体的经济奖罚制度：

1．剥夺优惠。优惠主要包括政府对农村

政策性的各项照顾。在集体经济奖罚中，剥夺

优惠不仅意味着违反了计划生育的人不应接

受扶贫贷款，不给分配农用紧俏物资，不给承

包荒山果园，不享受社会福利与救济，外出劳

务签证、工商换证、户口迁移等方面都要受到

限制，而且，他所在的村组都将因为他而不得

享受有关优惠条件。

2．集体罚款。这是指当某村组里出现了

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和事时，除超生户必须接

受一定数量的“超生罚款”之外，他所在的村

组也要承担数倍或十数倍于他的罚款。这个

罚款由村组各户分摊。并且，如果超生户外逃

或拖欠，所缺金额，也应由村组各户分摊。不

过，“超生子女税”仍只限于向超生者征收。

3．罚工。对违反计划生育者和他所在村

组，还可以罚工。这是因为农村每年都有兴修

水利、筑路等集体工程，罚工就是给受罚村组

多派一些工日。

以上是对集体处罚方面的措施，在对集

体的经济奖励方面，亦可考虑：

1．给予各项优惠性照顾。与集体经济处

罚相反，对在一定范围内被评为计划生育的

先进村组和个人，在各项政策性的照顾上给

以优惠。如供应优价化肥，优先接受乡镇企业

职工，安排其成员参加致富培训等等。

2．给以集体奖励。实行集体奖励必须先

在全县范围评选出计划生育先进村组和个

人，并排列名次，依次发给不同等级的奖励。

奖励不仅要有精神的内容，也要有物质的东

西。并且，现金与实物还应达到一定“重量”，

才能产生激励的效用。

．3．奖工。这是指对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

村组和产生了先进个人的村组，可以减免他

们在集体工程中的工程任务。

实行计划生育集体经济奖罚的嘬大问题

是奖励的经费来源。解决的渠道有三：一是国

家投入。二是地方投入。三是以罚抵奖。其

中，“超生子女税”应当转为“计划生育奖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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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此外，一个县要努力使自己范围内的奖

罚经费基本相当，力争集体罚款能抵销集体

奖励的支出。这样，集体经济奖罚基本上就是

群众的一种自我奖罚，自我激励机制。县计生

委应统筹管理与平衡全县奖罚经费。

六、集体经济奖罚的心理效应

集体经济奖罚之所以能够成为市场经济

下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有效手段，是因为这

种奖罚能够在村组成员心理上引起一系列反

应，产生各种能激励他们去实行计划生育与

抑制违反计划生育行为的群体心理效应。阐

述这些心理效应，能从心理机制上揭示集体

经济奖罚的合理性。

1．焦虑。这种心理反应一般出现在受到

奖励的先进村组成员中。当村组受奖后，成员

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就会随之增高。与此

同时，他们心理上也会产生焦虑，耽心村组里

个别人会出现违反计划生育的行为，使奖励

丢失，先进不能保持。在这种情况下，先进村

组成员会比未受奖前更加关心和渴望了解政

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努力去弄清还有哪些可

能使他们失去先进称号和经济奖励的隐患与

潜在危险。奖励的分量越重，成员的焦虑的程

度也越高。

2．委屈感。当村组因为某些人的违反计

划生育受到集体处罚，特别是罚款终于被分

摊到每家每户的时候，村组成员的委屈感便

会油然而生：“我又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怎么

铽我的钱?”但是，这种委屈感正是集体经济

惩罚期望的产物，它对搞好村组的计划生育

是必要的。村组成员受．了罚，感到委屈，就会

向违反计划生育者发泄不满。而向违反计划

生育者发泄不满的过程，实际也就是对他进

行教育与指责的过程，也是村组成员相互进

行教育和商讨怎样防止违反计划生育现象再

度发生的过程。群体将从这种相互交往过程

中，提高对计划生育的认识，加强彼此的监

督。

3．罪责感。一些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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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生育管理部门对其进行罚款时，心理上并

不一定会有多大震动，很少会感到自己做了

有负于国家民族的事，很少有人会因此而产

生罪责感之类的心理活动。但是，当乡亲们因

为他的牵连蒙受损失而责怪他时，群体舆论

的压力，左邻右合的气愤却会使他无法保持

心理的平衡。他内心会感到愧惭，会深深觉得

对不起那些无端受累的同宗故里，一种有负

于人，有负于群体的自我谴责会使他内心产

生很强烈的罪责感。

4．矛盾转移。实行集体经济奖罚，引出了

一种新矛盾。村组成员受自身利益的驱使，再

也不能对违反计划生育者持“各自打扫门前

雪”与“和为贵”的态度了。他们开始积极参与

本组本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把自己公开摆在

同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和事相对立的位置，强

烈谴责其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通过各种方

式暗示那些企图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应立即放

弃自己的意图。于是，国家与违反计划生育的

个人之间的矛盾，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村

组成员与违反计划生育者之间的矛盾。

矛盾的转移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开展。因

为矛盾转移意味着群众对计划生育的积极参

与，意味着村组成员十分有效地代替了计划

生育干部在给违反计划生育者施加心理影

响，所以，这种转移应当看作是计划生育深入

开展的一种标志。

计划生育经济奖罚制度的改革，涉及到

千家万户的直接利益，它需要群众的理解和

支持。因此，像一切取得成效的政策一样，首

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广为宣传，把政策交给

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为什么受罚，懂得怎样

才能争取受奖、避免受罚。其次，必须以先行

试点，逐步推广的方式进行。试点能给农民对

这一新事物一个认识过程，增加他们的心理

承受力。同时，也能让他们在暂不介入的情况

下，站在旁观的位置上，对这一制度进行公正

的评价。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大学教管

系人口教育与计划专业)


